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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东南汽车城中心共享区开发项目（永福路中桥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福州东南汽车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
你司报送的《东南汽车城中心共享区开发项目（永福路中桥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)收悉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等规定，并征求福州市闽侯生态环境局意见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东南汽车城中心共享区开发项目（永福路中桥）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祥谦镇、尚干镇，主要建设内容：道路、交通、桥梁、给排水、电力、通讯、照明等工程。道路工程：项目西起于桩号AK0+220,东至桩号AK0+307.244，从西向东延伸，与现状G324国道交叉，路线全长87.244米，宽度22米。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。桥梁工程：建设桥梁1座，全长66.734米。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，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福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符合青口汽车城核心区分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。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，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，项目建设可行。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
2、 项目在施工和运营中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噪声污染防治。合理布局施工现场、安排施工作业时间，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施工噪声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。运营期应加强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噪声监测，预留资金，根据跟踪监测结果适时增补、完善噪声防治措施。运营期噪声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表1中3类标准（若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(含三层)的建筑为主，第一排建筑物面向街道一侧范围内执行 4a类标准;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(含开阔地)的建筑为主，道路红线外25米范围内执行4a类标准）。
（二）施工期环境管理。不得擅自扩大临时用地面积。施工场地应通过设置围挡、喷淋、道路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扬尘影响。施工废水统一收集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。桥墩施工应采用围堰灌桩，产生的钻渣、泥沙及其它废弃物应清运到岸上指定地点处置，灌桩出浆经沉淀后循环使用；开挖土方应及时回填或清运，弃方运至渣土主管部门指定的弃土点。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临时用地进行生态复垦和植被恢复。
三、《报告表》批准后，如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。《报告表》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，项目方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应当依法报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核。
四、项目应加强环境管理，推进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。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五、我局委托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开展该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，竣工后，由福州市闽侯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。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2025年8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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